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簡報「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置

安心」 )的進度。  
 
 
背景  
 
2. 政府在二零一零年十月宣布與香港房屋協會（房

協）合作，推出建基於「先租後買」概念的「置安心」，針

對性地回應社會上那些長遠來說有供樓能力及有置業計

劃，但因當前樓價短期波動而未能儲蓄到足夠首期的市民的

訴求，提供緩解措施，讓他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積聚資金，

用作置業。  
 
3. 在「置安心」下，政府會提供土地予房協興建實

而不華的中小型單位，以市值租金租予合資格人士。租約期

最長為五年，期間不會調整租金。參與計劃的租戶，可以在

指定時限內，以市價購入計劃下的單位，亦可以選擇購買私

人市場上的單位，並獲得等同於在租住期間所繳納的「一半

淨租金」的置業資助，用作繳付部分首期。此外，「置安心」

亦有助增加實而不華的中小型私人住宅單位的供應。  
 
4. 「置安心」集資助房屋和私樓的多重好處於一

身。首先，這個計劃具靈活性，讓有置業計劃及有長遠供樓

能力的人士，即使未有足夠首期，亦可以先租住計劃下的單

位，較快擁有自己的居所，再根據自己的能力及時間表思考

其置業計劃。計劃提供最長五年的租住期，而且期間租金不

會調整，有利租戶為首期儲蓄。假如他們在終止租約後兩年

內購買計劃下的單位或私人市場上的單位，可以獲得相等於

「一半淨租金」的置業資助。計劃下的單位會以當時的市價

出售，但會反映單位實而不華的性質以及樓齡。由於沒有傳

統居屋的補價要求，可以增加業主日後轉換單位、在物業市

場向上流動的機會。此外，雖然計劃下大部分配額會給予白

表申請人，但亦會有配額分配予公屋戶，保留了傳統居屋能

為綠表人士提供由公屋轉為「上車」的渠道，也有助公屋流

轉。此外，我們在計劃下會特別為單身人士給予一定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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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目前已經為「置安心」在青衣、沙田、鑽石

山、大埔、屯門以及其他地區預留土地，提供合共約 5 000 個
單位。  
 
 
「置安心」項目的進度  
 
6. 「置安心」首個位於青衣青綠街的發展項目將會

提供約一千個實而不華的中小型單位。有關單位可於二零一

二年接受預租申請，並在二零一四年落成。房協遞交予屋宇

署的建築圖則已獲審批，而房協亦正為有關發展進行招標。

房協與地政總署就土地契約修訂的磋商已達成初步共識，亦

已諮詢了葵青區議會的意見。我們會與房協探討如何能盡快

進行招租的工作。房協會於準備工作完成後，盡快公布青綠

街發展項目接受預租申請的確實日期及其他細節。  
 
7. 第二個「置安心」發展項目位於沙田 36C 區，接

近小瀝源。視乎單位的實際大小，該地盤可以興建約七百個

中小型單位，確實的單位數目有待進一步研究後才能確定。

我們會與房協盡快訂出沙田發展項目的推行詳情。  
 
8. 至於「置安心」的其他發展項目，我們會盡可能

加快有關籌備工作，使計劃下的項目得以盡早開展。  
 
9.   我們聽到議員及公衆就進一步優化「置安心」的

意見。我們會繼續小心聆聽議員及公衆的意見，並樂意探討

「置安心」是否有優化的空間，務求令計劃做得更好。  
 
 
住宅物業市場的健康平穩發展  
 
10. 「置安心」不是一項遏抑樓價的措施，亦不是調控

樓市的工具，而是一項協助市民置業的緩解措施。任何形式

的資助置業計劃，只能提供緩衝作用。在如何處理目前的住

屋問題上，我們認為必須宏觀地看，整體地處理。目前的樓

市環境極不尋常。當局自去年起一直循着四個方向及透過

長、中、短期的措施，作出應對，即增加土地供應、遏抑物

業投機、確保物業市場透明度和防止按揭信貸過度擴張，以

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市場，及

在有需要時作出適切措施，以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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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長遠而言，政府會因應市場需求增加土地供應，從

根本去處理問題。政府訂定了在未來十年內的土地供應目

標，為平均每年提供可興建約二萬個私人住宅單位的土地。

我們預計 2011-12 年度可供應市場作私人住宅發展的房屋用

地，可興建約 35 000 個單位。  
 
12. 整體來說，政府會為不同負擔能力的人士提供不

同層次的住屋選擇。第一個層次是為無法負擔租住私人樓宇

的低收入家庭而設的公屋，這是我們房屋政策的基石。公屋

之上是居屋第二市場下的二手居屋，居屋業主無須繳付補價

便可售予綠表申請人。另外是私人物業市場上針對普羅大眾

的較低價樓宇和在公開市場出售的居屋，以及「置安心」下

的單位。在私人市場的物業中，當然有一手以及二手的單

位，以滿足有能力負擔的人士的多元化需求。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一年六月  
 




